关于组织申报2009年度出国培训人选工作的通知

所属各部门：

《河北省人事厅关于组织推荐2009年度优秀专家出国培训人选的通知》（冀人字〔2009〕15号）文件精神，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1、推荐条件按照冀人字〔2008〕25文件规定的条件。（见下所述）
申请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具有优良的思想品德，在工作、学习中表现突出，具有学成回国为我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2、申请者应为正式在职（岗）人员，暂不受理正在境外学习、工作的人员。曾享受公费资助出国培训（留学）的人员，回国后工作满5年方可再次申请。

3、身心健康，年龄在50岁以下（1959年1月1日以后出生），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本科以上学历。

4、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出版过有较高水平的专著或在本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过有较大影响的学术论文；从事管理工作有独创的理论建树，并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

　　5、正在或即将承担省、部级以上重大科研课题，因工作需要，急需到国外学习有关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有明确培训目标。

　　6、外语水平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全国外语水平考试（WSK）”成绩合格；

　　（2）“全国出国培训备选人员外语考试(BFT)”成绩合格；

（3）英语“托福”(TOEFL)、“雅思”（IELTS）考试成绩合格；

（4）同一语种外语大学本科毕业；

　　（5）曾在同一语言国家留学一年以上。

　　对暂不具备以上外语条件的人员，如果确因工作急需，也可先报名参加评审选拔，待录取后再参加我厅统一组织的外语培训，考试合格后再派出学习。
2、申报材料：《河北省优秀专家出国培训推荐人选一览表》、《河北省优秀专家出国培训申请表》各一份。证明材料包括居民身份证、奖励证书、学历学位证书、职称资格和聘任证书、外语水平证明、代表性论文和著作目录页的复印件各一份。

上述相关文件和表格在ftp://所办公室/郭娴/“关于组织推荐2009年度优秀专家出国培训人选的通知”文件夹中可以查询。

有意申报者，请于2009年3月27日12：00前，上报所有材料和表格的电子版。放置路径：ftp://所办公室/郭娴文件夹中。

棉花所办公室

2009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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